	条款号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一、技术标评审因素
	企业综合实力评分标准（50分）
	企业业绩（15分）
	投标人自2018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承接过单个合同金额在100万元及以上的医院净化工程业绩，每提供一个得2分；
承接过单个合同金额在100万元及以上的医院无菌病房工程业绩，每提供一个得5分；
本项最高得15分。
须提供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表， 时间以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表）的时间为准。

	
	
	企业实力（10分）
	（1）投标人具有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得2分。
（2）投标人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得2分。
（3）投标人2015年以来连续三年或以上获得工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省级及以上守合同重信用证书或文件，得4分。
（4）投标人具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得2分。

	
	
	企业创新（10分）
	（1）投标人具有洁净工程相关软件著作权的（如洁净、压差、温湿度控制系统，除湿控制系统，自动门控制系统，洁净手术部系统，洁净ICU系统等），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得5分。
（2）投标人具有洁净工程相关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如净化调系统，净化数据检测系统，洁净手术部系统，洁净ICU系统等），每提供1个得1分，最高得5分。

	
	
	企业体系认证（9分）
	（1）投标人具有ISO9000质量标准体系认证（认证范围需涵盖医用净化工程），得3分。
（2）投标人具有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认证范围需涵盖医用净化工程），得3分。
（3）投标人具有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系统认证（认证范围需涵盖医用净化工程），得3分。

	
	
	空调机组能耗和环保（6分）  
	所选空调冷热源能耗低的得6分。须提供所选空调厂家获得的能耗标准证明。
若所选空调厂家不在参考推荐品牌范围内，投标人可以提出替代产品，但该替代产品的品牌和技术参数应相当于或优于技术指标要求中提供的品牌和技术参数，并提供生产厂家盖章的证明文件，并经评委认可。不提供证明文件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评委不认可，均视为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二、商务标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得分（50分）
	投标人投标报价大于或等于最高投标限价和未按本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作否决投标处理，不得入围投标人家数和评标基准值的计算。
其余有效投标人（通过符合性评审、资格评审）为入围投标人，入围投标人的报价参与评标。入围投标人7家以上时，去掉投标人报价中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入围投标人在7家及以下时，报价全部参与计算平均数，投标报价算术平均数即为评标标准价。
投标报价得分满分50分，评分由评标委员会对照投标人的报价打分。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与评标标准价相同的得50分，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与评标标准价相比每降1%扣0.5分；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与评标标准价相比每高1%扣1分，依次类推，扣完为止（中间采用插入法计算，保留二位小数）。

	1、业绩以投标文件中的中标通知书、施工合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表）复印件为评审依据。业绩时间以已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表）时间为准、人员以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表）人员名称为准。如果中标通知书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表）人员不一致，需提供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变更手续。
2、奖项以投标文件中的获奖证书复印件为评审依据。
3、复印件应清晰、关键内容可以辨认。否则，投标人应承担因复印件关键内容不可以辨认的风险。
4.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证明其业绩、获奖等的继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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